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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昌苗苗 通讯员梁卫斌

生态环境部日前公布第一批 6 个打击
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包括广
西河池朱某某违法倾倒危险废物涉嫌污染
环境罪案，该案件属于多部门有效联动、生
态环境部门科学研判、深挖群众举报线索、
有效追溯倾倒废物来源的典型案例。

谁丢弃了10吨固体废物？

2020 年 2 月 2 日，有群众电话举报称，“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龙村村同
福屯附近有人露天焚烧垃圾，臭气熏天”。河池市宜州区生态环境执法人员
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勘察工作，发现在同福屯旁有露天堆放、丢弃疑似皮革边
角料、内衬布、海绵等工业固体废物 8 堆（约 10 吨），其中 2 堆工业固体废物
着火燃烧，散发浓烈焦臭味。

因现场无负责人在场，无法锁定实施丢弃行为的当事人。
这很可能是一起非法倾倒危险废物的生态环境案件，涉嫌污染环境

罪。凭借办案经验，宜州区生态环境部门立即启动联动机制。公安、检察机
关第一时间介入，封锁了案发现场。

但案发时段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困难重重。宜
州区生态环境、公安及检察机关克服困难、多方联动、各司其职，立即开展案
件研判。生态环境部门确定该工业固体废物的特征性及来源；公安机关开
展周边民众走访调查及天网、卡口筛选摸排，确定运送工业固体废物车辆的
特征；检察机关负责督促案件侦办的进度。

排查过程中，办案人员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现场发现一个废弃的塑料
编织袋上写有“7件—宜州，梁启 X”字样，但年代久远、字体模糊。

“这会不会是上世纪 90 年代宜州区境内 XX 皮革厂的废料？”执法人员
做出大胆推想，将目标锁定在这家关停的皮革厂。

通过外围走访留守人员及老职工，确定现场编织袋上标注的姓名系该
厂原生产部负责人，初步判定在宜州区同福屯旁遗弃的工业固体废物与这
家关停的皮革厂有重大关联。

经详细调查，该皮革厂已于 2007 年关停，但生产厂区内的厂房、设备、
物料等均未清理。现场地已经由广西宜州市某工贸有限公司收购开发利
用，2020 年 1 月，逐步开始厂房拆除、平整场地等施工作业。厂房拆除后原
厂内堆放的皮革边角料、内衬布、海绵等工业固体废物去向不明。

检测判定丢弃的固废是危废

2020 年 4 月 17 日，一名朱姓男子迫于压力主动来到宜州生态环境局反
映情况，承认是其在同福屯附近丢弃了一批工业固体废物。

问询得知，朱某某受雇于广西宜州市某工贸有限公司，负责该公司场地
内拆除厂房和平整场地的施工作业，施工期间擅自将厂房内遗留的疑似皮
革边角料、内衬布、海绵等工业固体废物外运至同福屯附近实施倾倒、丢弃。

2020 年 4 月 15 日及 2020 年 5 月 10 日，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两次对涉案
的疑似皮革边角料含铬成分进行采样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疑似皮革边角
料焚烧残留物 2 个样品、疑似皮革边角料 38 个样品中致突变性质的总含量
均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毒性物质含量鉴别》标准限值，判定上述样品为
危险废物。

河池市宜州生态环境局依据法律、法规规定予以立案，并依法将该批工
业固体废物清运转移至原厂区进行查封。

2020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7 日，宜州生态环境局会同宜州区庆远镇人民政
府对该批工业固体废物进行分类称重，其中含铬皮革废碎料危险废物总重
量为 3.84 吨，其他固体废物总重量为 5.46 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河池市宜
州生态环境局于7月20日将案件移交河池市公安局宜州分局依法处理。7月27
日，河池市公安局宜州分局对该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予以立案侦办。

案件成功办理得益于注重细节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监察总队相关执法人员介绍，该案件属于
典型的“无头案件”，由于倾倒危险废物地点偏僻，犯罪嫌弃人留下的线索十
分有限，办案人员仅凭废弃的塑料编织袋字样成功破获该案件，得益于前期
调查部门联动，生态环境部门办案人员丰富的办案经验，以及生态环境、公
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乡镇政府多方有效联动，深挖群众举报线索，追根溯源。

同时，该案在侦办时尤其注重办案细节。办案人员到达现场后，公安迅
速介入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并将危险废物转移至安全地点进行查封，最大限
度将环境损害降低至最低；并委托权威单位进行危险废物鉴定，并及时称
重，倾倒危险废物重量达到 3吨后立即移交至公安机关进行进一步侦查。

此外，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使用执法记录仪，并规范取证，做到铁证
如山。

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等部门正联合开展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行动将持续
到 11 月。全区将继续加强联动，强化案件线索、情报信息与专业资源共享，
集中各自优势，对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实施精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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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江西省日前在全国率先建
设一般工业固废跨省转移利用备案信
息管理功能，同时通过线上、线下多种
形式宣贯新固废法，对新上线功能开展
培训。

新固废法自 9 月 1 日起施行，江西
省生态环境厅为全面推进新固废法实
施，出台《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市生态环境局认真学习把握新固
废法的各项新制度、新要求，全面落实
新固废法各项规定，提升固体废物环境
监管执法水平。

提前研发固废跨省转移模块

针对新固废法中对一般工业固废
跨省转移利用备案的要求，江西省生态
环境厅提前谋划，7 月底，聘请专业技术
团队研发一般工业固废跨省转移利用
备案信息管理功能模块，8 月 30 日，该
功能在省危险废物监管平台上线测试，
9月 1日，正式启用。

该功能启用后，数据实时更新，完
善了固废产生、利用、处置企业相关信
息，督促企业依法如实上报工业固体废
物利用、处置情况，防止一些不法企业
利用法律管理漏洞，将一般固体废物以

“综合利用”名义跨省转移，规避监管，
非法倾倒，从而造成重大环境风险。

邀请专家讲解提升工作效率

为贯彻落实好新固废法，提升危废
管理能力，8月 20日，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在南昌组织召开 2020 年度全省部分危
废经营单位强化危废管理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重点围绕新固废法的主要
变化、亮点工作、违法处罚等方面进行
深入探讨，对如何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的危废环境监管责任意识，促
进危废经营单位落实法律法规和相关
标准、提升危废规范化管理水平、防范
环境风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

座谈会还邀请专家对省危废监管
平 台 功 能 应 用 中 的 电 子 转 移 联 单 执
行、经营情况填报、管理计划备案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帮助监管部门和涉
危废企业减轻工作强度、提升危废管理
效率。

采取多种形式宣贯新固废法

“公司日常生产中会产生 6 种一般
工业固废，大多是转到外省去利用，新
固废法出台的时候，我们都担心备案程
序很复杂，这次省生态环境厅在新固废
法实施前及时开展培训，在线上直播中
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方式新
颖，讲解翔实，我也通过参加这次线上
培训，熟悉了备案功能的操作，为后续
公司一般固废跨省利用业务的办理提

供了清晰的思路和便捷的平台”。江西
某企业相关负责人魏女士说，通过培
训，在新固废法实施的第二天，她就成
功在省危险废物监管平台上进行了备
案操作。

据了解，江西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各
地生态环境部门和固体废物产生单位，
通过线上直播形式，前后开展两次业务
培训，在线观看累计 9000 余人次。

专家在授课时，就江西省危险废物
管理平台一般工业固废跨省转移利用
备案功能操作进行了详细介绍。参训
学员均表示，通过线上授课、直播提问
等方式，对新固废法与一般固废管理相
关知识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对提升江
西省固体废物管理工作、有效防控环境
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江西省生态环境厅还利用“法律明
白人”送法下基层活动，组织人员到乡
镇开展新固废法宣贯活动，采取召开新
闻发布会、邀请专家对新固废法进行解
读授课等方式。

下一步，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将在后
续的固体废物管理工作中，继续加强全
系统宣贯，提高省内产废企业环境意
识，创新监管手段，督促企业依法如实
上报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情况，严
厉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等违
法行为。

熊丹玮 胡佳慧

◆本报见习记者丁凤然

实战练兵！不打招呼、不
听 汇 报 、直 奔 企 业 现 场 送 帮
扶、找问题。

为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
治 攻 坚 战 ，持 续 改 善 环 境 质
量，近日，重庆市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战大
练兵正式启动。此次大练兵
抽调了重庆市生态环境执法
队伍中的 80 名精兵强将，根
据执法线索，分 20 个组奔赴
20 个区县，开展为期 5 天的帮
扶服务和集中执法检查。

帮助企业发现问题
并解决问题

据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有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实战执法大练兵
旨在通过异地交叉执法，到企
业车间、排污现场等地去发现
一批环境问题，同时在检查过
程中开展送技术、送方案、送
政策服务，帮助企业现场解决
环境问题。此外，通过批评教
育、限期整改和集中约谈等方
式，督促企业限期整改一批环
境问题，立案查处一批环境违
法行为。

9 月 23 日一早，由大足区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队员莫超带领的现场执
法组，来到重庆九龙坡区九龙
园区 L 分区开展现场检查。

在某食品公司，执法人员
先是询问企业废水、废气回收
处 置 情 况 ，在 查 看 处 理 台 账
后，要求该企业对废气处理设
施运行记录进行完善，对废水
排口管网进行物理截断，规范
废水处理。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某环
保设备制造公司生产车间时
发现，喷漆房暂未作业，厂区
内有已完成作业的一体化污
水处理设施 7 台，现场启动抽
风系统，运行正常。但用于脱
臭净化处理的 UV 光解设备指
示灯未亮，设备未开启运行。
经对设备进行检查发现，该设备
未通电，无法正常有效的处理。

随后，执法组对此进行了
现场取证并立案，下一步将移
交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进行
查处并整改。“该企业由于不
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或将
面临罚款。”莫超说。

就在同一日，铜梁区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李
春洪为组长的交叉检查第四
组，来到江北区唐家沱污水处
理厂，检查唐家沱污水处理厂
解决臭气扰民的问题。执法人
员现场对污水处理厂各个臭气
源收集系统进行了排查，结果
显示，目前臭味得到有效控制。

随后，检查组又来到海尔
精密塑胶有限公司进行现场
检查，该企业在前期蓝天帮扶
行动中被发现存在挥发性有
机 物 无 组 织 散 排 问 题 。 在 9

月 23 日上午的检查中，第四
组组长李春洪告诉记者，目前
该企业针对挥发性有机物已
经安装处理设施，挥发性有机
物得到有效控制。

处罚不是目的，为
的是提升执法水平

据悉，此次根据前期收集
的线索，主要对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污
染源自动监控发现的问题线
索、汛期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整治污水偷排直排乱排专
项行动、主城都市区蓝天督导
帮扶移交问题和涉气重点监
管 企 业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保 护

“三同时”及自主验收落实情
况、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
罪行为专项行动、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执行情况和群众举
报投诉的等突出问题进行重
点检查督查。

“处罚不是目的，主要还
是希望通过执法实战大练兵
提升执法水平，促进工业企业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主动履行
环保主体责任。”据重庆市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
队有关负责人介绍，也希望通
过此次异地交叉执法实战大
练兵提升执法水平，锻炼执法
人员发现和查处环境污染问
题的能力，培养一批能执法、
擅执法的铁军，推动全市环境
执法水平再上新台阶。

重庆20个区县交叉帮扶执法
今年环境执法大练兵更注重实战

江西提前谋划全面落实新固废法
新系统防止不法企业将一般固废以“综合利用”为名跨省转移

安徽三部门联合打击危废犯罪行为
20日内主动投案可依法从轻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召开

企业环境管理培训班

当好店小二
练兵亦帮扶

本报讯 一场“企业环境保护
管理”的培训日前在陕西省咸阳
烟叶复烤有限公司召开。参加培
训的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场
培训从环保常识、环境法律法规、
污染治理、环保制度等方面系统
地阐述了企业环境保护工作，对
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有很大帮助。

这是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生态
环境局在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
兵活动中“帮扶企业”的掠影。

秦汉新城环境执法人员通过
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电话和专项
培训等方式积极推动环评审批、
监督执法两个正面清单落地。对
列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的 22 家
企业通过在线监管、用电监控、无
人机巡查、热点网格等科技手段
开展“非现场”检查。

截 至 目 前 ，共 出 动 3595 人
（次），帮扶 1587 家（次）企业，减
免处罚企业 35家。

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将
“散乱污”清理整顿和工地废弃危
险废物纳入 VOCs 治理中，累计
现场帮扶企业 180 家（次），对违
法情节严重的 8 家企业，进行了
立案处罚。

截至 7 月，西咸新区秦汉新
城排污许可证办理 57 家，排污登
记 307 家，完成辖区全部固定污
染源排污许可证核发登记工作。
在排污许可证后执法过程中，帮
扶指导企业 43 家完成排污许可
申领。 肖颖王钧

本报记者朱智翔晏利扬通讯员罗亚妮项卫兵台州
报道 长 10 厘米左右的黄鱼鱼苗，顺着渔船水槽奔涌
向海……近日，在浙江省台州市大陈海域增殖放流现场，
由被告人许某某等人共同出资购买的50余万尾黄鱼苗在
台州市椒江区检察院、椒江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的工作
人员及人大代表的共同监督下，被放流到海里。

“这样形式的放流，不是第一次开展了。”台州市椒江
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每年禁渔期，椒江区检
察院都会和海洋渔业部门，会同椒江区农业农村和水利
局，利用当事人缴纳的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赔偿金购买鱼
苗进行增殖放流。“这次放流源自去年的一起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

2019年 10月，嫌疑人许某某雇佣他人在东海“禁渔
区”使用禁用渔具进行单拖作业捕捞生产，共非法捕捞水
产品 5115.4斤。2020年 7月 17日，台州市椒江区法院开
庭审理该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许某某因犯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被判处刑罚。

针对许某某的非法捕捞行为，椒江区检察院充分发
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坚持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向法院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许某某承担破坏海洋
渔业资源的生态修复费用。

“于是便有了这次放流。”台州市椒江区检察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开展增殖放流就是为了要修复海洋渔业资
源。

为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椒江区检察院率先在生态
环境领域建立“诉前建议+刑事司法+生态修复”三位一体
的办案模式，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等海洋生态环
境刑事犯罪的同时，与法院、海洋渔业部门加强沟通，督促
当事人修复海洋渔业资源。

目前，椒江区检察院已办理侵害海洋生态公益诉讼案
件 20起，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方
式，促使当事人缴纳海洋生态修复赔偿金共计近百万元。

本报记者潘骞合肥报道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省公安
厅、省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
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打击危险废物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彻底铲除非法收
集、利用、倾倒、处置危险废物链条，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分子
的嚣张气焰，坚决遏制此类案件频发势头。

重点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包括：非法排放、倾倒、处置
危险废物 3 吨以上，或跨行政区域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
险废物的；逃避监管，私设暗管或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
洞等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向河流、河道、水库等倾
倒危险废物的；以修路、矿山修复、土壤修复为名填埋处置
飞灰；无危险废物经营处置资质的作坊、工厂或以合法形式
为掩护的单位非法收集、贮存、利用、运输、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的；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及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无经营许
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
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对象包括：因实施污染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受到过行政、刑事处罚又实施此类行为的；在
违法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或直接倾倒、排放、处
置的；实施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的企业经营者、实际控制者、
主要获利者；窝藏、包庇污染环境犯罪分子，掩饰、隐瞒污染
环境犯罪所得、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人员。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凡是实施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的
单位和个人，在 20 日内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
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从重
处罚。

鼓励、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污染环境违法犯罪
活动、提供违法犯罪活动线索，敦促、规劝在逃污染环境犯
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对提供重要线索的，按照有关规定给
予奖励，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及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依法予
以保护。

河北省沧州市生态环境局
以危险废物排查整治行动为主
战场，全面深化执法大练兵活
动，着力提升执法监管效能和
执法监管专业化水平。

通过开展实战式练兵、解
剖式教学，沧州市环境执法人
员在涉危废执法专项检查中，
实现了从查现象到通过推理查
过程的转变，有效防范了企业
在台账上做手脚，瞒报、少报危
险废物产生量。

图为沧州市环境执法人员
刘铁庆在企业逐环节开展解剖
式现场检查。

张铭贤 董聚宝摄

公益诉讼护航生态修复

台州50余万尾鱼苗放流大陈海域

从查现象
到查过程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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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大练兵

法治动态


